
如何规范的加盖发票专用章

产品名称 如何规范的加盖发票专用章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
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税
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一)应当开具而未开
具发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
票专用章的。综上可见，纳税人在开具发票时正确加盖发票专用章非常重要。那么如何规
范的加盖发票专用章呢?企帮帮小编梳理了5种情形，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自开和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盖章要求有不同吗?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分为三联版和六联版两种。

如果您是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7号
)第二十八条，应在开具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用章。

如果您是申请由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自开专票小规模纳税人可申请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国税发〔2004〕153号 )第十一条，增值税纳税人应在代开专用发票的备注
栏上，加盖本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7号 )第二十八条，应在开



具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用章。因此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由代开企
业在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的备注栏上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用章。

因此，自开和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应由开票单位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本单位的发票
专用章。

2.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律都要加盖发票专用章吗?

 

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分为两联版和五联
版两种。

如果您是自己开具的是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7号
)第第二十八条，应在开具发票的发票联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用章。

如果您是申请由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当然必须符合代开的情形和范围)，由税务
机关在发票的备注栏上，加盖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专用章。

3.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需要加盖发票专用章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启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6年第82号)规定，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分为两种规格：57mm×177.8mm、76mm×1
77.8mm，均为单联。

由纳税人自行开具，由于发票联次是单联，应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时加盖本单位
发票专用章。

4.增值税电子发票是否需要加盖发票专用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4号)第三条，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开票方和受
票方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其法律效力、基本
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因此，电子发票是可以由开票方和受票方自行打印的，电子发票上相应位置已有开票系统
生成的电子签章(发票专用章)，所以不需要另外再加盖发票专用章。

5.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也需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吗?



 

从事机动车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在销售机动车(不包括销售旧机动车)收取款项时，开
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为电脑六联式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
〕479号)规定，应在发票联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抵扣联和报税联不得加盖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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